
芒市扶贫办2016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

一、主要职责
（一）宣传贯彻中央、省、州、市各级党委、政府关于扶贫开发工作的各项方针、政策，结合本市实际，提出相应的实施办法和措施。当好市委、市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方面的参谋和助手。
（二）深入基层调查了解，掌握扶贫现状，制定中、长期规划，编制年度扶贫计划，并报经上级批准后组织实施。
（三）认真执行国家、省、州、市扶贫资金管理办法，加强扶贫资金管理，拟定扶贫资金使用分配方案，监督、检查扶贫资金使用情况，配合财政、审计、监察部门对扶贫项目资金进行审计和监督检查。
（四）管好扶贫项目，实行资金跟项目走，抓好项目的规划、立项、申报和实施，保证项目发挥效益。
（五）抓好信贷扶贫工作，促进芒市地区产业发展。
（六）开展好易地扶贫开发工作；组织、指导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。
（七）动员、协调、组织机关单位、社会团体参与扶贫工作，协调好上级机关挂钩定点扶贫和党员干部结对帮扶工作。
（八）认真做好协调、管理、指导和服务工作。督促做好各乡镇（街道）和农场的扶贫开发工作，加强上下联系；加强对贫困村、组干部的扶贫业务培训和指导，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和工作水平。
（九）联系、协调、指导和监督外援扶贫项目和有关扶贫的对外交流与合作。
（十）做好扶贫监测、统计工作，做好扶贫宣传、信息和经验交流等工作。
（十一）承办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二、部门基本情况

编制2016年部门预算时，在编实有人数18 人，其中：财政全供养在职 14人，退休人员 4人；在编实有车辆3 辆。

三、2016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

2016年部门预算总收入1137.49 万元，全部为财政拨款。2016年部门预算总支出1137.49 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 137.49万元。

2016年用于人员工资、保障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 137.49万元。

1、工资福利支出86.40 万元

即人员工资由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、机关工作人员年终一次性奖、社会保障缴费、村（居）委会干部工资、临时人员工资等构成；

核定标准：在职人员工资依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、分级别核定到人；

2、商品和服务支出16.57 万元

其中：办公费3.57 万元，业务费 11.4万元，福利费 万元、工会费1.4 万元、退休公用经费 0.2万元；

核定标准：办公费核定每人年均3000 元，在职人员福利费核定在职人员基本工资的2.5%，工会费核定在职人员应发工资总额的2％，退休公用经费核定退休人员每人年均500元；

3、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34.52 万元

其中：离、退休费24.54 万元；

核定标准：离退休人员工资依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、分级别核定到人。


